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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局关于印发

〈成都高新区孵化载体评价体系〉的通知

各处室（中心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

“双创
”

升级版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8〕32号）， 按照《成都

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局孵化载体管理办法》（成高科人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、 计分说明

1.注册在该孵化载体场地内或运营方地址并签订孵化服

务协议、 场地租赁协议等的入驻企业纳入评分范围。

2.从评价年度往前追溯五年， 签订过孵化服务协议、 场

地租赁协议等， 并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离场企业纳入评分范

围。

3.入驻企业或者毕业离场企业成为上市（龙头）企业的

当年纳入评分范围， 之后年份不再纳入评分范围。

4.单一法人股东的企业（如分公司、 子公司）不纳入评

分范围。

二、 在孵企业标准

在孵企业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被孵化企业：

1.所从事研发、 生产的主营项目（产品）， 知识产权权

属清晰， 且符合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的、 成都高新区产业的发

展要求。

2.主要研发、 办公场所和注册地址在孵化载体内， 入驻

时成立时间不超过24个月。

3.在孵时限一般不超过48个月， 技术领域为生物医药、

现代农业、 集成电路的企业， 孵化时限不超过60个月， 租

用孵化场地面积应低于1000平方米（生物医药、 航空航天

等特殊领域除外）。

三、 毕业企业标准

毕业企业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一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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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经国家备案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。

2.累计获得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超过500万元。

3.连续2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1000万元。

4.被兼并、 收购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挂牌、 上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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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成都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局 2022年3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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